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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物政策是指国家制定和实施的有关药物管理的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指南及政府的有关承诺等[1]，体现了政府

在药物管理领域的中长期目标及其优先领域，是政府给医药

卫生界提出的目标、行动准则、工作策略与方法的指导性文

件。它提供一个框架，使药物部门的各类活动可在其中协调

进行，其主要目标是确保基本药物可及（即可以平等获得且支

付得起）、高质量（质量可靠、安全、有效）和合理使用。国家药

物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有利于制定药品领域的国家目标和工作

重点及实施政策过程中重点工作的责任落实，最终有利于促

进政府实现其对药品管理目标的承诺。

一项卫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指在政府指导下通过政策

设计与制度变革，提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与卫生体系

的效率。上述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与此相关联的很多不同

主体，即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协调、合作来完成。他们

拥有的资源不同，参与政策实施的动机、目标、方式、程度各

异，各自目标以及卫生政策的整体目标实现与否、实现程度如

何取决于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协调程度和行为的协作方

式。笔者拟对国家药物政策领域的主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分

析，以期对我国国家药物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

1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或受这种

实现影响的团体和个人”，也可统称为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

而卫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政策制定过

程中有既定利益的个人或团体。这些团体或个人或者影响这

一制度的制定、执行，或者受这一制度的直接影响。利益相关

者分析就是指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环境的潜在影响进

而决定适应对策[2]。

世界卫生组织（WHO）2007 年出版的《如何制定和实施国

家药物政策》中将国家药物政策划分为 9个关键环节，分别为

基本药物的遴选、可负担性、药品资金筹措、供应系统、药品监

管、药品的合理使用、研究、人力资源开发以及监测和评估，上

述各个环节都涉及到某个或几个利益相关者。笔者经过阅读

和分析，认为国家药物政策领域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以下简称“社保部门”）、商务部、药监部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等]、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流通企业、患者和医务人员。

其中，政府的利益行为在 9个环节中都有重要作用；医疗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的利益行为主要涉及药品供应、药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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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利益行为主要涉及药品供应、药

品研发及人力资源开发；患者的利益行为主要涉及可负担性、

药品合理使用。国家药物政策利益相关者示意图见图1。

2 国家药物政策领域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分析
2.1 政府

政府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和调控者。促进居民健康、解

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保障群众健康权益是政府的重要

职责[3]。政府相关部门不仅制定药品领域各方必须遵守的社

会规范，而且还通过竞争者、购买者、供给者和监督者等各方

面的作用来影响药物政策领域中的各方利益集团。

2.1.1 卫生行政部门 在药品领域，与药物政策关系最密切

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国家药物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的意愿最强。其对药品具有审批权、质量监督权、基本

药物目录决策权、药品招标采购权等，主要负责基本药物遴

选，监管药品的生产、流通，促进药品的合理使用，规范医疗从

业人员行为，制定国家卫生人才发展规划及推进新药的研发

等。基本药物遴选是国家药物政策的核心部分，但卫生行政

部门牵头制定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与社保部门牵头制定的医

疗保险目录在药品选择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卫生行政部门

与药监部门同时对药品实行监督管理，两个部门的权力分配

较为复杂；财政部门对卫生领域的政府财政投入可以说在一

定程度上决定着药物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卫生行政部门与财

政部门之间存在着财政资金的博弈。所以，国家药物政策在

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将首先面临各政府各部门的利益协调问

题。

2.1.2 社保部门 社保部门具有资金使用权，对于国家药物

政策的实施能力较强，主要负责卫生服务筹资及药物政策所

需的财政补贴。在促进药品合理使用部分，社保部门主要通

过对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优惠政策来促进基本药物使用的推

进。但是，由于基本药物目录与医疗保险目录的冲突，如何积

极争取社保部门更大的支持是国家药物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

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2.1.3 财政部门 财政部门具有财政权，主要负责卫生领域

财政投入的预算管理、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补助以及卫生领

域财政收支监督。药品领域各相关政策的顺利实施与可持续

发展都需要政府财政的有力保障，所以卫生行政部门必然希

望财政部门给予更多的资金支持；而财政部门出于职责则需
要对预算进行严格管理与控制，这样必然会导致财政部门与
卫生行政部门的利益博弈。中央财政部门确定财政投入的总
方针，而药物政策在各地的顺利展开则必须有地方财政部门
配套政策的辅助，尤其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药品“零差
率”和“收支两条线”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就完全靠地
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过，各地政府的财政实力不尽相同，甚
至差别很大，这提醒决策部门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药物政策过
程中要充分考虑地方财政差异性[4]。

2.1.4 国家发改委 国家发改委以及各级物价管理部门具有
审批权、定价权、基本药物目录制定权等，主要负责药品的定
价管理。药品价格既涉及患者的就医费用，又与药品生产企
业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国家发改委在进行药品定价时既要
面临因药品费用过高而产生的“看病贵”问题，又要顾及药品
生产企业的利益诉求，且在与药品生产企业的博弈中，由于信
息不对称以及固有的药品生产与流通中的潜规则，使得国家
发改委一直处于下风。一旦制定并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国家
发改委的定价权必将遭到其他部门的分割。

2.1.5 药监部门 药监部门对药品具有审批权、质量监督权
等，主要负责起草药品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药品的生
产、流通，开展药品的质量评价及促进药品的合理使用。我国
的药品监管机构从设立伊始就将药品安全监管和产业发展推
动等目标混同在一起。其不仅要确保药品安全有效，解决风
险社会固有的不确定性，还在转型期这一特定阶段承担起发
展的责任，关注医药行业的经济绩效。在全能主义国家的制
度惯性下，药监部门还担负起提供普遍服务、保障社会公平等
社会责任，并确保患者对优质廉价药物的可及性（Accessibili-

ty）。对于多元的政策目标，不论是决策者还是民众都对药监
部门寄予了厚望，但由于单一政策手段和职能配置的限制，药
监部门在实际中无法达到这些目标。

2.1.6 商务部 商务部主要负责研究拟定药品流通行业发展
规划、政策和相关标准，推进药品流通行业结构调整，指导药
品流通企业改革，推动现代药品流通方式的发展。2011年5月
5日，商务部发布《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
称“《纲要》”），《纲要》直指行业集中度的提升：短期内，药品价
格调整的范围和深度可能进一步加大，将会对医药流通乃至
整个医药行业利润形成较大冲击，但中长期来看，受益于政策
扶持的全国性、区域性医药商业龙头企业将更为受益。而这
也最终会导致整个行业内药品价格的大幅下降，最终受益的
还是国家药物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患者。

综上所述，药品研制、生产、流通和监管涉及卫生行政部
门、商务部、药监部门；国家基本药物的遴选涉及卫生行政部
门、药监部门；药品定价涉及国家发改委；药品临床使用的监
管涉及卫生行政部门；药物政策所需的财政补贴和拨款涉及
财政部门、社保部门等。这种各个部门分头执行的方式也产
生很多问题。首先，“各级党政首脑机关-各级职能部门-医药
卫生单位”的政策执行方式实际上产生了一个多级政策结构，

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组织形式使得某项改革措施必须授权给
某些或某个具体的政府官员来执行，在某些情况下还附带有
国有资产（如公立医院、国有医药企业等）的收益权和控制权，

这就不可避免地受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影响，从而产生“寻
租”现象。其次，任何改革都是部门利益之间的调整和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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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家药物政策利益相关者示意图

Fig 1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field of national drug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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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当改革触及部门的核心利益或者利益分配不均时，可能产

生争执、推诿的情况。

2.2 医疗卫生机构[5-6]

医疗卫生机构是医疗服务的供给者，是国家药物政策的
主要干预对象，其影响主要来自医疗服务的质量和价格。一
方面，医疗卫生机构希望促进居民健康，提高服务质量，减少
医疗事故发生，获取居民信任，吸引更多患者就医，提高业务
收入；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从药品或其他医疗器械的使用中
获取收益。国家药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通过降低药品费用
影响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收益，但药物政策对于医疗卫生机
构用药安全的监督和管理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药品方面
医疗事故的发生率，提升其社会形象，使其获得更高的社会声
誉。

在国家药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医疗卫生机构可能更多
的是负责推进药品的合理使用。2009年出台的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可以说是国家药物政策的“开路者”。目前，我国政府办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政府举办的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也要全部配备和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提供给患者，基本药物的使用
要达到一定比例，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还没有足够的动力使
用基本药物，也没有动力推进各种药物的合理使用。因为在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政府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按药品购进价格实行“零差率”销售后，医疗卫生机构收入将
减少。所以，在未来国家药物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一定要
重点解决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合理用药的积极性问题。

2.3 药品生产、流通企业

药品生产、流通企业是完全市场化的组织，其行为目标即
经济利益最大化。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基本上不能影响药物
政策的实施，但受其影响却很大。我国的医药生产与流通企
业是利润率最高的行业之一。医药行业利润的增长促进了经
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但是，由于药品的主要消费者
是广大患者，过高的行业利润率无疑会造成患者医药费用的
不合理增长[7]。而且，医药行业作为关乎人民生命安全的特殊
行业，除了包含一般企业社会责任的所有内容，还应承担对社
会大众生命安全、健康的特殊责任。

商务部2011年正式发布《纲要》以应对“新医改”对医药流
通行业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该文件中鼓励药品流通企业通
过收购、合并、托管、参股和控股等多种方式做强做大，实现规
模化、集约化和国际化经营。“新医改”的医药采购模式逐渐确
定的过程，也就是医药流通行业洗牌、重组的过程。可以预
测，等到“新医改”结束，医药流通行业大概会变得与以往完全
不同，这个“子行业”的地位将不及以往。但是，由于医药流通
行业会变得高度集中，这个行业的几个龙头企业还是能够具
备一定的议价权，获取垄断利润。表现在财务上，将是行业的
毛利率水平不断下滑，而龙头公司的销售额不断增长[8]。

国家药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会更加强调对于医药
流通企业的监管，也会更加关注医药生产企业的发展。药品
生产企业可以在新政策的支持下改革自身的管理模式、提高
竞争力、投入更多的精力到质优价廉的药品生产和研发上；而
医药流通企业在多方政策的规划与监管下，势必能够完成更
大的改革以彻底解决药品流通过程中的暴利问题。

2.4 患者

患者以自身健康和经济利益为目标，是医疗服务的需求

者、消费者、评价者，所以应该是国家药物政策最关注和最重
视的利益相关集团。我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就是医疗费用过高，而医疗费用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药
费过高。国家药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方面会降低患者的用
药负担；另一方面通过对药品质量的监督管理保障患者的用
药安全，使患者成为政策的最终受益人，因此患者会是国家药
物政策实施意愿最强的一个群体。患者群体是弱势人群，处
于被动的地位，缺乏信息、缺乏组织，故患者的政策实施能力
也最弱。可见，政府要推进国家药物政策的实施并形成有利
的政策环境，除要进一步加强面向普通群众的政策宣传外，还
应加强人民群众在政策过程中的发言权。

2.5 医务人员

医务人员是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也是国家药物政策
的最终实践者。医务人员在提供医疗服务时一方面希望自身
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又希望为自身累积声誉。国家
药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势必会限制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使
其经济利益和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而医务人员也是国家药
物政策与患者之间信息传递的桥梁：医务人员在日常诊疗工
作中将国家药物政策具体化呈现给患者，而医务人员对于国
家药物政策的实践效果又直接影响患者对于政策好坏的判
断。所以，医务人员的行为既受药物政策的约束和规范，反过
来又会影响药物政策的实施效果，即在群众之中的口碑。

3 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建议
3.1 正确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利益相关者与国家药物政策是相互影响、制约的动态关
系。国家药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也会影响国家药物政策的施行。同时，也不能忽
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可能是潜在合作同盟或冲突
的主体。国家药物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企业、医疗卫生机构和
公众各方在不同行为动机下的战略选择。要实现相关行为主
体在政策中的合作，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必须正确处理他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市场经济管理多元化中的重要元素，公
众参与是非常必要的，但还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措施和
政策保障，促使公众、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互律。在他们之间
构建彼此信任的、互利的关系，使信息的沟通和传递畅通无
阻，让各自的利益在博弈中都得到实现和满足，这对国家药物
政策的制定和顺利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3.2 建立激励相容的约束措施

良好政策的产生与确立的前提是存在共容利益。一个好
的政策安排就是要看它是否给自利的个人以激励。政府制定
国家药物政策时必须考虑执行者所采取的对策，政策的设计
不能使医务人员、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企业等方面的行为与政
府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设计政策的政府行政部门具有独断
性缺陷，有可能导致医疗卫生领域中的相关方利益对立。

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的国家药物政策应该是：医院严格
控制成本，致力于提高效率；医师尽量减少患者的支出，医术
上精益求精；药品研制部门不断追求技术创新，降低药价，提
高药效；政府确保适度的卫生投入，不断完善监督制度，提高
执行效率，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利；公民了解相关的制度内容，

合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服务，不浪费资源。

3.3 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

媒体在医药卫生改革中应当具备宣传、监督和制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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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促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健康行动欧洲机构的标准药

品调查法，对40个基本药物品种在南京、无锡、泰州和盐城的基层和非基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及零售药店的配备情况进行实地调

研，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江苏省基本药物可获得性实证分析。结果：江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可获得性略高于非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和零售药店基本药物可获得性总体差异不大；相同类型医疗卫生机构内，等效仿制药可获得性高于

原研药；不同病种之间基本药物可获得性不同；17种WHO核心目录药品可获得性存在差异。结论：应参考《中国国家处方集》及

诊疗规范调整基本药物目录；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配备品种数，推进二、三级医院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进度；对发

病率低的病种应建立基本药物储备方案或快速反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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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system. METHODS：Accord-
ing to the standard drug methodology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and Health Action International（HAI），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vailability of essential drugs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both public sectors and retail pharmacies in Nanjing，
Wuxi，Taizhou，Yancheng in terms of 40 essential drugs. RESULTS：The availability of essential drugs in primary health care sec-
tor was better than in general hospitals，and it showed no gap between public sectors and retail pharmacies. In same type of medi-
cal sector，generic equivalent was more available than originator brand；and the availability of essential drugs differed between dis-
ease entities；there was difference in the availability of 17 core-list drugs of WHO. CONCLUSION：It is recommended that essen-
tial drugs list should be framed and adjusted referring to the National Formulary and the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practices；mean-
while it’s still considerable to increase the types of essential drugs，speed up the pace of national essential drug system in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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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的舆论可以直接传达、解释政府的政策和主张。国

家药物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权力的运作、资源利用以及各相

关者利益分配均涉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政府加强监督

的前提是让民众掌握情况。这中间，媒体就成了民众了解国

家事务、实现对政府监督的主要渠道。政府制定的一些相关

配套措施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形

形色色、各种形式的利益相关者联盟联合起来反对或者消极

对待。媒体的报道能对这些行为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在

客观上也有助于确保政府部门的工作处于良好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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